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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於本公司所屬房地產被徵收的進展公告 

 

本公告乃由上海電氣集團股份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董事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

證券上市規則（「上市規則」）第13.09條、證券及期貨條例（香港法例第571章）第XIVA

部之內幕消息條文（定義見上市規則）及參考上市規則第13.10B條刊發。 

 

茲提述本公司於二零二三年九月十八日披露的內幕消息公告，內容有關本公司董事會於二零

二三年九月十八日審議通過《關於上海市青雲路517號房地產徵收的議案》，同意本公司所

屬上海市青雲路517號房地產被上海市靜安區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、上海市閘北第一房屋

徵收服務事務所有限公司實施徵收，徵收補償總價為人民幣52,682.18萬元。 

 

近日，本公司已就上海市青雲路517號房地產徵收事宜與上海市靜安區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

局、上海市閘北第一房屋徵收服務事務所有限公司簽訂了《上海市國有土地上房屋徵收補償

協議》，該協議已生效。 

 

承董事會命 

上海電氣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

冷偉青 

董事會主席 

 

中國上海，二零二三年九月二十五日 

 

於本公告日期，本公司執行董事為冷偉青女士、劉平先生及朱兆開先生；本公司非執行董事
為姚珉芳女士及李安女士；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習俊通博士、徐建新博士及劉運宏博士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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